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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南 藝 術 大 學       學年度 第   學期 
碩 士 班 研 究 生 學 位 考 試 申 請 表 

 

所 別  
組 別  

主  修  

姓 名  英文姓名  學 號  

論  文 
（或創作、展演） 

題  目 

 

論文格式 
（請勾選） 

  □碩士論文     □碩士書面報告 
  □碩士技術報告   □碩士專業實務報告 

隨本申請表檢附之

附件 

附件一、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考試委員名冊 
附件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或創作、展演） 

指導教授同意書 
附件三、論文（或創作、展演）提要 
附件四、申請學位考試修習學分數參考表 
附件五、歷年成績單 
附件六、本學期選課確定單（無選課者免） 
附件七、英文檢定證明（未通過暑期英文課程者須檢附） 
附件八、學術倫理課程時數證明（110 學年度(含)起入學學生） 
附件九、論文比對系統比對結果（含摘要） 

 

申請人：                (簽章)                               年     月     日 

擬請  惠准於     年     月     日（考試地點：              ）進行碩士學位考試 

謹陳 

指導教授：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說明：  

一、本申請表經核定後，所辦公室將本表連同附件影印二份，分送學生本人及教務處(連同考試委員名

冊大表)存查。 

二、學位考試於每學期舉行，本申請表應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即每年 12/30、6/30)，並於該學期結束前

完成學位考試，若該學期提出申請而未完成學位考試，該次申請自動失效。 

三、學位考試各相關規定應請詳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四、學生英文姓名請一定要填與護照相同者，以俾辦理英文畢業證書之製作。 

五、論文格式請務必依「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辦法」編製論文，如與規定不符者恕

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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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    立    臺    南    藝    術    大    學 
研究所         學年度第   學期 

碩 士 班 研 究 生 學 位 考 試 考 試 委 員 名 冊 

研究生姓名 學  號 口試時間 論文（或創作、展演）題目 

    

考 

試 

委 

員 

職  稱 姓  名 

最高學歷 

（含畢業學校 

及學位） 

服務機關 

（註明系所）

校內 

校外 

教師證

字號 
詳 細 地 址 

     

 

 

 

 

 

 

      

 

 

 

 

 

      

 

 

 

 

 

      

 

 

 

 

 

      

 

 

 

 

 

指 導 教 授  單 位 主 管  

說 

明 
一、碩士班學位考試之考試委員置三至五人，校內外委員比例由各所自訂之。 

二、有關考試委員資格之相關規定請詳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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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或創作、展演）指導教授同意書 
 
 
 
 
 
 
 

本人所指導                  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生                所提之論文（或創作、展演） 
 
                                      （題目） 
 
同意其提付碩士學位考試。 
 

 
 
 
 
 

指導教授                   （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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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論文（或創作、展演）提要 

題 目  

系 所  組 別  

研 究 生  指 導 教 授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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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修習學分數對照表 
本表請學生於提出學位考試申請前，由各單位審核該生畢業學分數，並蓋章確認。 

姓名：                  學號：                  所別：                

1. 必修科目（含本學期正在修習之必修科目）是否已修完： 

    ○是 已修畢必修        學分   

    ○否 已修畢必修        學分；尚缺必修        學分(含成績未到之必修科目) 

         （所缺之必修學分應於本學期修過） 

2.  歷年成績表中研究所之累計學分數：        學分(即已修得之必選修學分數，不含先修、 

學程及通識課程) 

    本學期正在修習之研究所必選修學分數：         學分(不含先修、學程及通識課程) 

    預定累計之研究所學分數：        學分(假設本學期所修之科目均通過) 

3.  已修得指導老師所開

之課程及學分數： 

課  程  名  稱（學 分 數） 課  程  名  稱（學 分 數） 

                      （   ）                       （   ） 

                      （   ）                       （   ） 

                      （   ）                       （   ） 

                      （   ）                       （   ） 

                      （   ）                       （   ） 

4. 歷年成績表中，各所不

列入最低畢業學分數之

研究所課程名稱及學分

數（含不承認科目） 

課  程  名  稱（學 分 數） 課  程  名  稱（學 分 數） 

                      （   ）                       （   ） 

                      （   ）                       （   ） 

                      （   ）                       （   ） 

5. 歷年成績表中，修得教育學程總學分數：         學分(假設本學期所修之科目均通過) 

6. 是否已修畢各所規定應修習之先修（含暑期英文課程）或理論課程： 

(各研究所未規定此項課程者免填) 

 ○是 已修得先修（含暑期英文課程）或理論課程(含外所)總計      學分，課程名稱(學分數)： 

          （  ）、        （  ）、          （  ）、           （  ）、        （  ） 

 ○否 已修得先修（含暑期英文課程）或理論課程(含外所)總計      學分，課程名稱(學分數)： 

          （  ）、        （  ）、          （  ）、           （  ）、        （  ） 

      尚缺      學分(應於本學期修過) 

7. 實際累計研究所總學分數，扣除上述第 4項學分數，是否已達各所所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 

   ○是  ○否 尚缺       學分 （含成績未到之科目且應於本學期取得學分） 

經審核後：（本欄不得修改，請擇一勾選）              所承辦人確認簽章：                

○得於本學期提學位考試  

（成績未到之科目應於本學期取得學分）                指導老師確認簽章：                

○不得於本學期提學位考試 

  （須重修科目：__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確認簽章：                

※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未能完成應修課程者，均以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論。 

※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如未能於該學期結束前繳交附有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之論文至教務處，

得申請保留學位考試成績至下一學期，且當學期應辦理註冊手續，但仍以不超過修業年限為限。 

※ 請各所確實依學分科目表審核學生畢業學分數。 

※ 全學年課程其中一學期成績不及格者，上下學期學分數均不承認。 


